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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公證人、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法院書記官 

科目：民事訴訟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甲（自然人，住 A 法院轄區）向乙銀行（設 B 法院轄區）借款新臺幣（下同）20 萬元，並以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約定如因契約涉訟，合意由 B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B 法院並

無其他管轄權事由）。嗣甲未償還借款，乙乃向 B 法院起訴請求判命甲清償借款。試問：乙

聲明請求甲返還借款 9 萬元，甲爭執 B 法院無管轄權，並聲請移送至 A 法院管轄。B 法院乃

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 A 法院，是否合法？若乙聲明請求甲返還借款 15 萬元，甲未抗辯 B 法院

無管轄權亦未聲請移送至他法院。惟 B 法院認前開合意管轄約定屬定型化契約條款，按其情

形對甲顯失公平，合意管轄約定無效，B 法院對本案並無管轄權，乃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

A 法院，是否合法？（40 分） 

★★★☆☆ 

合意管轄之限制 

《使用法條、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1 項：「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

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同條第 2 項：「第二十四條之合意管轄，如

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依其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成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他

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但兩造均為法人或商人者，不在此限。」

同法第 436 條之 9：「小額事件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者，於其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

約定債務履行地或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時，不適用第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但兩造

均為法人或商人者，不在此限。」 

【擬答】 

本件管轄法院之救濟途徑，涉及合意管轄之限制，茲論述如下。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 9 萬元，應行小額訴訟程序。 

按民事訴訟法（下同）第 436 條之 8 規定，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

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 10 萬元以下者，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乙聲明請求甲返還借款 9

萬元，既然訴訟標的之價額僅 9 萬元，依上開說明，本件應行小額訴訟程序。 

次按第 436 條之 9，小額訴訟程序中，若僅一造當事人為法人或商人，於定型化契約條款

中之管轄合意條款，不論其情形是否顯失公平，均不生效力。蓋此種情形，締約之他造就

此類定型化契約條款幾無磋商變更之餘地，故有必要藉此進一步規定而保障小額事件之經

濟上弱勢當事人權益，避免其因上述定型化契約條款而需遠赴對造所預定之法院進行訴

訟。 

查本件所涉甲與乙銀行間借款契約，固以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約定如因契約涉訟，

合意由 B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然依前開規定，其管轄合意條款不論其情形是否顯失公

平，均不生效力。故 B 法院按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 A 法院，

係屬合法。 

若甲認為在台北地院應訴不便，得提出管轄抗辯，促使受訴法院裁定移送。但在甲抗辯前，

法院不得移送。 

按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除小額訴訟事件外，如僅一造當事人為法人或商人，而當事人之

管轄合意係依定型化契約條款而成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他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

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但適用上須審查是否「按其情形顯失公平」。 

經查，本件兩造當事人雖有管轄合意約款已如前述，且乙聲明請求甲返還借款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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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427條第1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而無第436條之8以下規定之小額訴訟程序的適用，

又甲未抗辯 B 法院無管轄權亦未聲請移送至他法院，則依前述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B 法

院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 A 法院，核屬不合法裁定。 

 

二、丙列丁為被告向 A 地方法院（下稱 A 法院）起訴，請求判命丁應返還借款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並同時聲請訴訟救助。A 法院為准予訴訟救助之裁定（未據抗告而確定），就本案部分

認定，丙之借款返還請求權存在，但丁已清償 40 萬元，乃判決命丁給付丙 60 萬元，並駁回丙

其餘之訴。丙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但上訴狀內未具上訴理由，且未繳納第

二審裁判費，A 法院應為如何處理？（30 分） 

★★★☆☆ 

第二審上訴理由之記載、訴訟救助之效力 

《使用法條、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442 條第 2 項：「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

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同條第

3 項：「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第 111 條：「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

押、假處分、上訴及抗告，亦有效力。」 

【擬答】 

丙於上訴狀內未具上訴理由，且未繳納第二審裁判費，A 法院應為如何處理，涉及第二審上

訴理由之記載，以及訴訟救助之效力，茲論述如下。 

第二審上訴理由之記載部分： 

按民事訴訟法（下同）第 441、442 條第 3 項，當事人上訴行為，應以上訴狀為之，且上

訴狀原則上應記載上訴理由及關於上訴理由之事實及證據，惟若上訴人未於上訴狀記載上

訴理由，原第一審法院 A 法院不能定期間命其補正，或以裁定駁回之。 

按第 444 條之 1 第 1、4、5 項，第二審之審判長得裁定定相當期間命上訴人

提出理由書；若上訴人逾該期間提出書狀者，法院得命該當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惟若上

訴人未依前述要求提出上訴理由書或逾期提出而未依前述要求提出說明者，第二審法院得

準用第 447 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但不得裁定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所不同於第三審法院之處理方式，亦即第三審採取上訴理由書強制提出主義，而按

第 470、471 條規定，上訴第三審時，應向二審法院提出上訴狀，且如上訴狀未表明上訴

理由者，原則上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提出上訴理由書於二審法院；未提出者，

法院毋庸命其補正，由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 

訴訟救助之效力部分： 

按第 111 條規定，准予訴訟救助，於假扣押、假處分、上訴及抗告，亦有效力。 

聲請訴訟救助，第一審受訴法院 A 法院為准予訴訟救助之

裁定（未據抗告而確定），依上開規定，其效力及於上訴審。 

準此，提起第二審上訴，固應依第 77 條之 16 第 1 項前段預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

式。而丙上訴時未繳納第二審裁判費，在訴訟終結前，法院仍應暫免其上訴費用之繳納。 

 

三、甲向 A 地方法院（下稱 A 法院）聲請對乙核發支付命令，命乙給付甲新臺幣（下同）300 萬

元，主張：乙於民國（下同）110 年 5 月 20 日駕車在臺北市中山南路與忠孝東路口違規闖紅

燈撞傷甲，致甲受有損害 300 萬元，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聲請命乙如數歸還等語。

A 法院於 110 年 5 月 25 日對乙核發命同金額之支付命令並於同日送交郵寄。試問：A 法院第

一次送達因乙遷移住居所而未能合法送達，經查詢新址後，乃於 110 年 8 月 20 日第二次送達，

並於同年 9 月 5 日送達予乙，但乙逾 20 日期間均未向 A 法院提出異議，該支付命令是否因未

異議而確定？若乙於 110 年 5 月 30 日受送達，且於同年 6 月 5 日向 A 法院就支付命令全部提

出異議，該支付命令效力如何，A 法院應如何處理？（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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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令命之失效、支付命令之異議。 

《使用法條、學說》：民事訴訟法第 515 條第 1 項：「發支付命令後，三個月內不能送達於債務人

者，其命令失其效力。」，同法第 519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

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 

【擬答】 

該支付命令之送達已超過核發後 3 個月，故不生效力。 

按第 516、521 條規定，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得於送達後 20 日不變期間內，不附理由向發

命令之法院提出異議；未於前述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得為執行名義，換言之，

支付命令之裁定已確定者，具有執行力。 

次按第 515 條第 1 項規定，發支付命令後，三個月內不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其命令失其效

力。 

A 法院於 110 年 5 月 25 日對乙核發命同金額之支付命令並於同日送交郵寄，倘該支付

命令於同年 8 月 25 日以前不能送達於債務人乙，其命令失其效力。準此，該命令嗣於同

年 9 月 5 日方合法送達予乙，雖乙逾 20 日期間均未向 A 法院提出異議，但該支付命令業

已失其效力。 

該確定之支付命令僅具有執行力，而無既判力，故仍得針對同一債權提起消極確認之訴。 

按第 519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

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 

A 法院於 110 年 5 月 25 日對乙核發，並於同年月 30 日送達，故無前述 3

個月未合法送達失其效力之問題，合先敘明。 

又債務人乙在送達後之 20 內的同年 6 月 5 日向 A 法院就支付命令全部提出異議，則依前

述規定，該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

調解。由於本件原因事實為車禍事件，A 法院應注意第 403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下列

事件，除有第四百零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外，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七、

因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發生爭執者。」將該案改行調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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